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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江西省全南县

有 8 个 贫 困 村 退 出、4626 户 15365 名

贫 困 人 口 脱 贫。2020 年，810 人 达 到

了脱贫标准，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 4000 元的国家脱贫标准，并稳定实

现了“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发生率降

至 0，全面完成了减贫任务 ；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9 年的 9538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10523 元，增 长

10.32%，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

升。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全

南县通过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及撬

动金融资本，全面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旅游等乡村振兴

项目资金保障，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

强、总量持续增加。

财政投入保障情况

（ 一 ）加 大 扶 贫 资 金 整 合 力 度。

2016—2020 年，全南县中央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和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扶贫资

金共计 54861.18 万元，安排项目 527

个，其 中 中 央 财 政 8706.88 万 元，省

财政 10170.8 万元，市财政 2634.23 万

元，县财政 13065 万元，其他涉农扶

贫资金 20284.27 万元。投向产业扶贫

项目 14359.01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扶

贫项目 34727.07 万元（其中整村推进

17343.21 万元），其他扶贫项目 5375.1

万元。

（二）加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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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保障。截至 2021 年 , 已到位中央

和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198 万元、3951 万元。根据全省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政策培训班

精神，市县配套衔接资金规模不得低

于 2020 年度市县专项扶贫资金配套

规模，市县衔接资金最少需配套 3200

万元（其中市级配套 1400 万元以上，

县级配套 1800 万元以上），2021 年衔

接资金总规模 10349 万元。按中央、省

衔接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要求，衔接资

金用于乡村振兴产业项目比例达 50%

以上。

存在的问题

脱贫后，需要积极与乡村振兴衔

接，协调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全面发展。全南县还存在不少问题 ：

（一）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较

少。虽然各级财政支农投入逐年增

加，但由于农村历史欠账多，投入总

量与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相比仍有很

大的差距，尤其是相对于工业投入则

要少之又少。目前支农项目建设大都

采取各级财政共同投入的模式，而财

政配套资金不足时，乡镇财政更为困

难，部分乡村财力薄弱，历史负债也

较多，成为影响政策效应发挥的一个

重要因素。

（二）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

益不高。项目对应部门只管与本部门

有关的事情，同一个项目在各部门之

间互不衔接，下达资金重复交叉，缺

乏整合。相关支农投入重点不突出，

有的按照资金总额平均分配到村级，

雨露均沾，资金投入分散，收不到预

期效果，村民得不到实惠。

（三）项目与需求不吻合。上级部

门制定的项目计划不一定适用于每一

个地区，比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从勘

察到规划编制都由设计单位完成，而

设计单位对乡镇的实际情况和居民需

求不了解，导致规划设计内容雷同，

不切实际，影响项目产出效益。许多

项目建设和支农资金使用，乡镇的自

主权太少，导致项目建设水土不服，

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四）项目计划批复和资金指标

不同步，资金到位环节多。在拨付上，

资金到位相对缓慢，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项目实施进度，有时还会出现项目

计划资金与实际到位资金不一致的情

况，导致项目跨年度实施，加大县乡

财政压力。

（五）对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指导

不够。对支农资金缺乏统一管理，没

有真正了解项目的进度、项目的管理

决策以及项目真正合理的资金需求，

对项目资金使用的指导不够，造成管

理和落实脱节，不利于发挥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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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比如，如何指导乡镇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如何整合财政支农资金，

项目要怎样才能投得准以及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资金缺口大，要怎么去寻找

解决的措施等等。

（六）资金筹措压力大。全南是一

个典型的“吃饭型”财政县，脱贫人口

基数大，乡村振兴资金需求大，县财

政在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

展、乡村旅游等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筹

集方面存在巨大压力，需要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开辟融资渠道，通过整合

各类资源，形成集聚效应，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

意见与建议

一是优先保障农业农村投入。坚

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

障领域，公共财政应加大力度向“三

农”倾斜，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

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

入格局，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

量持续增加，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

兴目标任务相适应。提高衔接资金用

于村集体产业项目比例达到 50% 以

上，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是多渠道筹集乡村振兴资金。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土地出让收益长

期以来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城”，要

配合有关部门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

使用范围，分阶段逐步提高用于农业

农村的投入比例，结合实际从以下两

种方式中选择实施 ：一是按照当年土

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

逐步达到 50% 以上计算，若计提数小

于土地出让收入 8% 的，则按不低于

土地收入 8% 计提 ；二是按照当年土

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

逐步达到 10% 以上计提。总体上要实

现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

逐步达到 50% 以上。推动完善农村金

融服务，特别是积极稳妥扩大“产业

振兴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等涉

农小额信贷规模，发挥财政资金的放

大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乡村产业

发展，激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内

生动力。

三是债券资金用于支持乡村振兴

领域的公益性项目。债券资金优先用

于支持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特别是

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农

村道路等一批打基础、利长远、固根

本的项目。

四是激活民间资本。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推行一

事一议、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

息等，探索在农业农村领域有稳定收

益的公益性项目推广 PPP 模式的实施

路径和机制。对农村集体经济进行股

改，引进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村集体经

济建设，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五是强化乡村振兴软环境的财政

政策支撑。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保障力度，完善乡村振兴“引才”“育

才”“用才”的财政扶持机制，提高乡

村人才薪酬待遇和福利保障，支持打

造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和人才成长的

良好发展空间，为引进人才创造舒适

的生活创业环境，为返乡创业人士、

外来产业发展项目等创造便利条件和

财政政策支撑。

六是强化制度管控。健全落实村

级财务管理制度。对财务收支、现金

管理等各项财经制度要严格管控，以

制度管人管事，提高规范化水平，确

保支出科学、合理。完善村级财务管

理监督机制。推行村级财务一年一审

和村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杜

绝村级“小金库”行为，及时处置经济

违法违规行为。坚持“四议两公开”制

度。坚持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

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

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并实行决议公开、

实施结果公开，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村

级事务管理，提高村级经济工作的透

明度。加强村干部廉政教育。通过廉

政讲座、法制宣传等方式，强化村干

部廉洁自律意识。同时依法依规清

理、化解村级债务，坚决遏制村级债

务的增加和蔓延。

（作者单位 ：江西省全南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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